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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111 年寒假儀隊體驗營 

活動簡章 

一、營隊簡介 

花女儀隊為東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學生儀隊，也是花蓮女中的特色社團之一，透過

三天體驗活動的安排，促使花蓮市區之國中應屆畢業生更了解儀隊存在的價值。

本活動秉持讓學員親身體驗花女儀隊運作為目標，規劃一系列與儀隊相關之體驗

課程，包括儀隊簡介、槍枝操作、禮服體驗、表演演練、成果發表，期望學員能

在短時間內體驗儀隊生活並完成小型發表，進而提升自我信心及培養對儀隊的興

趣。 

  

二、營隊內容說明 

1. 活動時間： 

111 年 1 月 26 日（三）至 1 月 28 日（五），共計三天 

日期 1/26 1/27 1/28 

開始時間 08:00 08:00 08:00 

結束時間 20:00 20:00 17:00 

（本營隊不提供住宿，請家長自行接送學員） 

2. 活動地點： 

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(花蓮市菁華街 2 號) 

3. 招收對象： 

(1) 花蓮市區國中三年級學生 20 名及花蓮女中高一學生 10 名，共 30 名（限女

生），若高一報名未額滿，餘額由國三報名備取遞補。 

(2) 總報名員額未達 15 名以上，本營隊暫停舉辦，並通知已報名人員。 

4. 報名方式： 

(1) 至「花女儀隊」Facebook 粉絲專頁或 IG 填寫 Google 表單，屆時將以電

話及電子郵件通知是否報名成功 (為確保辦理保險事宜，報名表單請務必確



 - 2 - 

實填寫) 

(2) 報到前填妥「參加同意書」及「健康聲明切結書」，於 1/26 日當日報到時繳

交。 

5. 報名期限： 

即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6. 錄取公告及繳費方式： 

(1) 本活動採抽籤方式決定正（備）取名單，預計於 1/5（三）公告在『花女儀

隊』Facebook 和 IG 粉絲專頁。 

(2) 正（備）取名單公告後一週內以電話及電子郵件通知錄取者。 

(3) 本次營隊費用為新台幣 500 元，請於活動第一天（1/26 日）報到時一併繳

費。 

 

7. 報名流程： 

 

8. 課程聯絡資訊： 

教官室 王震和主任教官 03-8321202 分機 140 

Email：office08@gms.hlgs.hlc.edu.tw  

傳真：03-8342545 

三、注意事項： 

1. 患有心臟病等不適合參與團體活動者，如於活動期間有發生病症相關之重大

緊急意外，且本營隊已善盡管理人義務而不及之事，請自行負責。 

2. 如有任何相關疑問請聯絡本營隊，或來電花蓮女中教官室詢問，屆時將由專

人為您詳答。 

3. 學員營隊期間不得擅自離營，請依表訂時間出入營隊，並在營隊期間遵守營

隊規範。 

網路報名 錄取通知 報名成功 期待儀隊營 現場繳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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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能配合全程參與者再報名本營隊。 

附件一 課程表 

111 年 花蓮女中第一屆儀隊體驗營 課程規劃表 

ＤＡＹ1 ＤＡＹ2 ＤＡＹ3 

1 月 26 日（三） 1 月 27 日（四） 1 月 28 日（五） 

8:00 

9:00 

報到 

繳費 

8:00 

9:00 
晨訓 

8:00 

9:00 
晨訓 

9:00 

10:00 

開幕式 

相見歡 9:00 

11:30 

各組小型表演

演練 

9:00 

11:30 

各組小型表演

演練 

移地訓練 
10:00 

11:30 

小隊時間 

校園巡禮 

11:30 

13:00 

吃飯 

午休 

11:30 

13:00 

吃飯 

午休 

11:30 

13:00 

吃飯 

午休 

13:00 

14:00 

儀隊歷史 

經驗傳承 

領取槍枝 

13:00 

13:30 
儀隊禮服介紹 

13:00 

14:30 

各組小型表演

預演 

14:00 

16:00 
基本動作教學 

13:30 

16:30 
儀隊禮服體驗 

14:30 

16:00 

成果發表 

結訓典禮 

16:00 

17:00 

各組小型表演

演練 

16:30 

17:00 
轉槍體驗 

16:00 

17:00 

收拾行囊 

賦歸 

17:00 

18:00 
晚餐 

17:00 

18:00 
晚餐   

18:00 

20:00 

夜訓體驗 

賦歸 

18:00 

20:00 

惜別晚會 

賦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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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每日早餐請自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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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111 年寒假儀隊體驗營 

監護人/家長同意書 

茲同意本人子女_________________，參加國立花蓮女中於 111 年 1 月

26 日至 111 年 1 月 28 日舉辦之 111 年寒假儀隊體驗營活動，經本

人同意，並囑其活動期間服從營隊人員指導，遵守團體規範。並注意

在外安全，如有違反規定事宜，願自行承擔責任。若臨時無法參加活

動，亦保證遵守公告之營隊退費規定。  

 

特此證明。 

 

此 致 

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

 

立同意書人(家長或監護人)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 

與學員之關係：＿＿＿＿＿＿ 

 

 

備註： 

1.本同意書若有偽造，概由學員本人自行負責。 

2.本同意書請自行列印填寫並於活動當日報到時繳交。 

3.受傳染病疫情影響而停辦之退費標準：由於傳染病疫情影響，為確保人員、學

員之健康及安全，若教育部或縣市政府機關宣布停止營隊活動，各營隊將依政

府規定停辦。有關退費，將扣除保險、餐費、營服及其他已支付之必要開銷後

退還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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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111 年寒假儀隊體驗營 

健康聲明切結書 

 

__________國中，學生_______________參加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儀

隊營，確定於 111 年 1 月 12 日（活動前 14 日）以後未曾前往中央

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地區旅遊，亦非屬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

理機制」中「居家隔離」或「居家檢疫」或「自主健康管理」未滿 14

日者，如有不實，願自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

此致 

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

 

 

 

 學生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監護人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備註：本同意書請自行列印填寫並於活動當日報到時繳交。 

附件二 


